附件2
《江苏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修改对照表）
	现行规定
	征求意见稿

	所有条款中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地理标志产品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为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核准改革试点任务，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加强地理标志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加强地理标志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五条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负责组织实施全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监督管理，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要求，开展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的受理和审核，建立完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监管和注销机制。
设区市、县（市、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的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委托设区市、县（市、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情况进行核查。
	第五条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负责组织实施全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监督管理，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要求，开展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的受理和审核，建立完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监管和注销机制，开展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的宣传指导。
设区市、县（市、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的日常监管、业务指导和宣传培训。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委托设区市、县（市、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情况进行核查。

	第七条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生产者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报请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审核批准。
	第七条 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者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报请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审核。

	第八条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生产者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应当向江苏省知识产权局提交以下材料：
（一）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附件1）；
（二）当地（县级或者县级以上）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出具的产品产自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公告规定的特定地域范围的证明；
（三）具有资质的质量检验检测机构近2年内出具的地理标志产品检验报告（检验项目应当覆盖地理标志产品标准规定的全部质量特色指标要求）；
（四）地理标志产品所执行的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
（五）信用承诺书；
（六）申请人营业执照。

	第八条 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者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应当向江苏省知识产权局提交以下材料：
（一）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附件1）；
（二）当地（县级或者县级以上）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出具的产品产自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公告规定的特定地域范围的证明；
（三）具有资质的质量检验检测机构近2年内出具的地理标志产品检验报告（检验项目应当覆盖地理标志产品标准规定的全部质量特色指标要求）；
（四）地理标志产品所执行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
（五）信用承诺书；
（六）申请人营业执照。

	第九条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生产者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可以通过互联网电子信息系统在线申请，或者通过线下报送纸质材料的方式进行提交。
在线申请的，申请人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模块，填报上传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申请材料。
线下报送的，申请人填写《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顺序装订成册，邮寄或者当面送达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第九条 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者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可以通过互联网电子信息系统在线申请，或者通过线下报送纸质材料的方式进行提交。
在线申请的，申请人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局设立的网络综合服务平台，进入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相关模块，填报上传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申请材料。
，填报上传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申请材料。
线下报送的，申请人填写《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顺序装订成册，邮寄或者当面送达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第十条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对收到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条件、拟予核准的，应当向全社会公示，公示期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应当发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核准公告，并且将相关材料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第十条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对收到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进行审核，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向全社会公示，公示期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将相关材料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

	第十二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或者审核通过后，向专用标志使用人发放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下载口令。专用标志使用人凭口令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按照《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进行使用。
	第十二条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通过后，发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核准公告，并向专用标志使用人发放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下载口令。专用标志使用人凭口令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按照《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进行使用。

	
	第十三条（新增） 在研讨会、展览、展会等公益性活动中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向省知识产权局提出备案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登记备案表（附件2）；
（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设计图样。 
省知识产权局对上述备案申请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后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后，有关主体可以在公益性活动中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第十五条 专用标志使用人在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过程中，单位名称或者地址发生变化的，应当在变化发生之日起3个月内，向江苏省知识产权局提出变更申请，提交以下材料：
（一）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变更申请书（附件2）；
（二）当地（县级或者县级以上）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出具的产品产自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公告规定的特定地域范围的证明；
（三）地理标志产品所执行的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
（四）申请人营业执照及有关事项变更的证明材料。
	第十六条 专用标志使用人在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过程中，单位名称或者地址发生变化的，应当在变化发生之日起3个月内，向江苏省知识产权局提出变更申请，提交以下材料：
（一）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变更申请书（附件2）；
（二）当地（县级或者县级以上）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出具的产品产自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公告规定的特定地域范围的证明；
（三）地理标志产品所执行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
（四）申请人营业执照及有关事项变更的证明材料。

	第十六条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对收到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变更申请材料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条件、拟予核准的，应当向全社会公示，公示期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应当发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变更公告，并且将相关材料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第十七条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对收到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变更申请材料进行审核，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向全社会公示，公示期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将相关材料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

	第十七条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本辖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建立以信用监管为基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段、重点监管为补充的监管机制，建立举报投诉受理机制，建立信息化管理台账，发现使用异常情形应当依法依规处理。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与地理标志协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沟通协调，建立沟通联络和信息交换机制，共同推动相关主体依法依规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第十八条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本辖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建立以信用监管为基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段、重点监管为补充的监管机制，建立举报投诉受理机制，建立信息化管理台账，发现使用异常情形应当依法依规处理。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指导、协助有关单位开展地理标志产品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推动检验检测机构提高检验检测水平，引导市场主体积极申请和规范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第二十三条 经调查核实，专用标志使用人存在以下情形的，设区市、县（市、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提请江苏省知识产权局注销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核准登记：
（一）专用标志使用人营业执照已经注销或者被吊销；
（二）专用标志使用人不再从事该地理标志产品生产；
（三）专用标志使用人已经迁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四）专用标志使用人从事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的，许可证已经注销或者被吊销；
（五）专用标志使用人因未按地理标志相关标准、管理规范、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或者2年内未在相应地理标志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被责令限期整改，但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
（六）其他依法应当停止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情形。

	第二十四条 经调查核实，专用标志使用人存在以下情形的，设区市、县（市、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提请江苏省知识产权局注销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注册登记：
（一）专用标志使用人营业执照已经注销或者被吊销；
（二）专用标志使用人不再从事该地理标志产品生产；
（三）专用标志使用人已经迁出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
（四）专用标志使用人从事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的，许可证已经注销或者被吊销；
（五）专用标志使用人因未按地理标志相关标准、管理规范、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或者2年内未在相应地理标志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被责令限期整改，但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
（六）其他依法应当停止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情形。

	第二十五条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对各地报送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注销情况进行审核，审核过程中，应当听取当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相关地理标志权利人或者管理人、专用标志使用人的意见。
经审核，拟注销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核准登记的，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应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应当发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注销公告，并且将相关材料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公示期间有异议的，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可以自行或者委托设区市、县（市、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进行调查核实。经核实，异议理由成立，不应注销的，不予注销；异议理由不成立的，按相应程序办理注销事宜。
	第二十六条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对各地报送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注销情况进行审核，审核过程中，应当听取当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相关地理标志权利人或者管理人、专用标志使用人的意见。
经审核，符合注销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注册登记情形的，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应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将相关材料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并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注销公告。
公示期间有异议的，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可以自行或者委托设区市、县（市、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进行调查核实。经核实，异议理由成立，不应注销的，不予注销；异议理由不成立的，按相应程序办理注销事宜。





